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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4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。 

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施振生  

职务 董事长、董事、总经理、代董秘、代财务总监 

电话 020-22883368 

传真 020-22883353 

电子邮箱 losung@lo-sung.com 

公司网址 http://www.lo-sung.com/ 
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总部中心 4 

号楼 101、201；511494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 
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会议室 

二. 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 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（末）

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52,500,086.86 69,680,396.95 -24.66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,153,440.21 31,025,789.84 -51.16% 

营业收入 99,185,592.58 104,620,825.03 -5.20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-15,872,349.63 -1,832,758.32 766.04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
-14,647,709.40 -2,002,925.42 -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3,579,957.18 -8,216,386.13 -56.4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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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-63.44% -6.27% -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53 -0.06  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53 -0.06 -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

资产（元/股） 

0.51 1.03   

 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 

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本期 

变动 
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- - - - -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- - - - -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- - - - - 

      核心员工 - - - - - 

有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30,000,000 100.00% - 30,000,000 100.00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18,000,000 60.00% - 18,000,000 60.00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28,800,000 96.00% - 28,800,000 96.00% 

      核心员工           

     总股本 30,000,000 - 0 30,000,000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 

 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期初持股

数 
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
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 

期末持有无

限售股份数

量 

1 施振生 18,000,000   18,000,000 60.00% 18,000,000   

2 王富民 10,500,000  10,500,000 35.00% 10,500,000  

3 广州市蓝

博投资合

伙企业 

（有限合

伙） 

1,200,000  1,200,000 4.00% 1,200,000  

4 崔亚超 300,000  300,000 1.00% 300,000  

5        

合计 30,000,000 0 30,000,000 100.00% 30,000,000 0 

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%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 

 1、股东施振生与股东王富民是一致行动人； 2、股东广州市蓝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一般合

伙人沈海涛与股东施振生是夫妻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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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 

 

三.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    (1)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

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印发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

经营》，该准则自 2017年 5 月 28日起施行。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

和终止经营，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。 

2017年 5月 10日，财政部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——政府补助》(修订)，该准则自 2017

年 6月 12日起施行。本公司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对 2017年 1月 1

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。 

财政部根据上述 2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，并于 2017年 12

月 25日发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；资产负债表新增“持有待售资产”行项

目、“持有待售负债”行项目，利润表新增“资产处置收益”行项目、“其他收益”行项目、净利润项新

增“(一)持续经营净利润”和“(二)终止经营净利润”行项目。2018年 1月 12 日，财政部发布了《关

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》，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： 

对于利润表新增的“资产处置收益”行项目，本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——财务报表列

报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《通知》进行调整。 

对于利润表新增的“其他收益”行项目，本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——政府补助》的相

关规定，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

整。 

由于“资产处置收益”项目的追溯调整，对 2016年的报表项目影响如下： 

项  目 变更前 变更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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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处置收益 - -54,168.28 

营业外支出 54,668.28 500.00 

除此之外，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其他重大会计政策变更。 

(2)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

本报告期内，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。 

 

3.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

√适用  □不适用  

单位：元 

科目 
上年期末（上年同期） 上上年期末（上上年同期） 

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

资产处置收益   -54,168.28     

营业外支出 54,668.28 500.00   

 

3.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本期新增子公司： 

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

1 佛山市蓝谷智能家居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蓝谷 投资设立 

2 蓝谷会健康产业(广州)有限公司 蓝谷会 投资设立 
 

 

3.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州市蓝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04 月 27 日 

 


